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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29 日收到深圳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关于对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

小板问询函[2016]第 431 号）。现就问询函所关注的有关问题回复如下： 

问题 1、自 2016 年 4月 27 日你公司首次披露该笔交易至 2016 年 9 月 26 日披露

该笔交易工商登记变更完成，期间间隔 5 个月。请自查你公司在此期间就相关事项

的信息披露义务履行情况，并说明是否符合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

第 7.6 条的规定。 

回复：经自查，2016年 8月 1日、2016年 8月 11日我公司分别收到边炯（以下

简称“受让方”）支付的两笔股权转让款 2,000万元和 550万元，共计人民币 2,550

万元，占交易作价的 20.24%。根据转让协议，我公司及时安排人员办理北京亿力股

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016 年 9 月 19 日，北京亿力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完成。我公司于 9 月 26 日收到北京亿力的相关通知，并于 2016 年 9 月 27 日

进行了披露。 

由于转让协议生效之日为 2016 年 4 月 26 日，根据协议“10 个工作日内，受让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方向转让方支付交易作价的 20%”，受让方应于 2016年 5月 12日之前完成首笔支付。

而受让方实际支付日期为 2016年 8月 1日、8月 11日，出现了延期，因此我公司理

应公告支付事项的延期和进展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7.6 条的规定，约定

的过户期限自 2016年 5月 12日起，三个月后仍未完成交付，因此我公司应公告未如

期完成的原因和进展情况，并每隔三十日公告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直至完成交付或

者过户。 

由于前任证券部负责人的疏忽，公司未及时进行上述支付和交付进展情况披露。

我公司今后将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意识，不断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切实做好信息披露

工作。 

问题 2、披露显示，受让方边烔支付你公司股权转让作价 20%的现金后即办理了

交易标的的工商登记过户，同时你公司披露存在后续收款风险。请分析说明约定上

述付款及交割方式的原因、合理性、是否符合相关合同惯例、是否有利于保障你公

司利益等；分析说明受让方的履约能力，以及是否约定有履约保障措施；如有保障

措施的，请分析相关措施的有效性；如无保障措施的，请说明原因、合理性及是否

有利于维护你公司利益等。 

回复：约定上述付款及交割方式的原因在于，前期谈判时受让方提出诉求，如果

第一笔付款的比例相对较高（提高到 40%-50%），则希望降低转让总价。我公司考虑

到受让方履约风险基本可控，因此答应对方，首笔支付转让价 20%的现金后即办理过

户。 



在收到问询函后，我公司联系了受让方，并要求受让方出具承诺函作为保障措施。

对方已于 2016年 10月 8日作出书面承诺： 

2016 年 10 月 8 日前尚待支付的北京亿力股权转让款的 49.76%即人民币 6,270

万元，将在本承诺书出具后【1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至上市公司账户。 

同时承诺 2016年 11月 9日前需支付的北京亿力股权转让款的剩余 30%，即人民

币 3,780万元，将如期于 2016年 11月 9日前，一次性支付至上市公司账户。 

若没有遵照前述承诺按期付款，受让方承诺按股权转让款总额每日万分之五的标

准，向上市公司支付滞纳金。  

（受让方出具的承诺函详见附件一） 

问题 3、根据披露，过渡期（即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内, 北京亿力发生的

损益（包括产生收益、发生亏损等）由本次交易完成前的北京亿力股东承担。请说

明交割是否已完成，如已完成的，请补充披交易露过渡期间北京亿力的具体损益数

额，收益或亏损是否已经结清，北京亿力的经营风险是否已经从你公司转移给受让

方等；如未完成，请说明后续大致的时间安排。 

回复： 2016年 9月 19日北京亿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已完成新股东工商变更，

根据转让协议我公司对北京亿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交割已经完成。过渡期为

评估基准日至办理完工商变更登记日前月月末，即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8 月

31 日为过渡期，转让协议约定过渡期损益由交易双方共同指定的审计机构进行交割

审计后确定，预计外部审计将于 10月中旬出具审计报告。 

根据审计结果，如为收益我公司按原持股比例享有的份额由北京亿力新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以现金支付；如为亏损由我公司按原持股比例以现金支付北京亿力新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上述收益或亏损在审计报告出具后 20 个工作日内结清。2016 年 9 月 1

日起北京亿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经营风险已经由我公司转移给受让方。 

问题 4、根据披露，截至 2016 年 4 月 27 日，你公司为北京亿力提供 4,000 万元

担保，北京亿力为你公司提供 3000 万元担保，上述担保到期后你公司不再为北京亿

力提供担保。请补充披露上述担保事项的到期日以及交易交割日至担保到期日之间

你公司与受让方有关该笔担保事项的安排，包括但不限于保障措施、赔偿责任等。 

回复：我公司与北京亿力相互担保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人 担保对象 

实际担

保额度 

公告日期 

担保实际

发生日期 

担保期

限 

到期日 

上海摩恩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 

北京亿力新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 

4000 

2015-3-31/ 

2015-4-25 

2015-7-17 1年 2016-7-16 

北京亿力新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摩恩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 

3000 

2015-3-31/ 

2015-4-25 

2015-7-17 1年 2016-7-16 

我公司为北京亿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编号为 0289764-001的《最高额担

保合同》担保额度 4000万元，于 2016 年 7月 16日已经结束。 

北京亿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为我公司提供的编号为 2T20152GE0901的《最高额

担保合同》担保额度 3000 万元，担保期限为 2015-7-17 到 2016-7-16。因我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8 日与借款银行续签期限从 2016-7-8 到 2017-7-7 的借款合同，北京亿



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为我公司提供的担保自动延期至 2017-7-7。北京亿力新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承诺在交易交割日之后借款合同到期日前继续为我公司提供担保。 

问题 5、你公司披露本次股权交割完成后，北京亿力实现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对

公司 2016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有一定影响，你公司会通过新的利润增长点来

实现利润弥补。请详细说明相关影响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影响科目、金额、

影响期间及会计依据等；以及你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的具体情况、目前进展等。 

回复： 

(1)本次股权交割完成后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1) 公司总资产减少 183,694,304.82 元，总负债减少 138,444,615.10 元。 

2）公司 2014年收购时收购成本为 103,500,000.00元，2016年出售时出让价

格为 126,000,000.00 元，差额 22,500,000.00 元，公司单体确认投资收益

22,500,000.00 元。 

3）合并日 2014年 11月 1号至 2015 年 12月 31日止，北京亿力累计实现净利

润数为 31,219,795.79 元，公司按照持股比例 69%计算实现的投资收益累计为

21,541,659.10 元。 

4）2016 年 1-8 月，北京亿力累计实现的净利润数为 2,109,125.85 元，公司

按照持股比例 69%计算实现的投资收益为 1,455,296.83元。 

截止股权交割完成日，公司合并累计确认投资收益 22,996,955.93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有待外部审计出具审计报告后进一步确认，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2)根据公司发展战略规划，董事会已经于 2016 年 8 月 18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

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关于对子公司上海摩恩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增资 1亿元的

预案，本次对控股子公司的增资可以充实其资本金、提高其资金实力和综合竞争力，

为摩恩租赁的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符合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 

管理层判断租赁公司增资 1亿元，可增加营业收入 1000多万元，增加净利润近

800 万元。净利润增加的计算依据是：2015年度净利润总额 1541万元，资本收益率

为 7.71%，增加 1亿资本可增加净利润近 800万元。目前，增资计划正在实施中。 

问题 6、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在收到交易所的问询函之后，公司与受让方积极沟通。在对方出具承诺函

的情况下，公司认为应收北京亿力股权转让款的风险相对可控，公司会继续敦促受让

方尽早支付后续股权转让款。公司也将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意识，不断提高信息披露

质量，切实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十月十三日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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